
 

政策廣告 

醫事機構自行執業之醫師如何申報健保投保金額？ 

 

近來本署在審查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之投保金額時，

發現自行執業醫師之執行業務所得與其申報的投保金額多有落差，為避

免日後之困擾，請各醫事機構儘速檢視負責醫師及以專技身分投保之合

夥醫師的投保金額，並依下列事項主動申報調整： 

一、 對象：                                                     

醫事機構之自行執業負責醫師及以專技身分投保之合夥醫師。 

二、投保金額計算基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投保金額係以執行業務所得計算。 

三、投保金額計算公式：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總額 ÷ 12個月（或實際該年執業月數），對照投 

    保金額分級表所定之月投保金額(如背面附表)。 

四、何時申報調整投保金額： 

    每年年度結算所得時，請主動檢視投保金額與執行業務所得是否一 

    致，若有變動最遲應於所得年度之次年 2月底前向健保署申報調整  

    投保金額，並自申報之次月 1日生效。 

    (相關法規：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1條：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所得如於     

    當年 2月至 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投   

    保金額通知保險人；如於當年 8月至次年 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 

五、特別提醒事項： 

    全民健保投保金額直接影響全民健保財務收入及實現量能計費負擔 

    的公平性，基於依法行政及外部監理單位之要求，健保署每年都會  

    取得外部資料，進行投保金額的交查作業，提醒各醫事機構自我檢  

    視，倘因疏忽造成投保金額低報者，請儘速依規定覈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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